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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F_BC_8C_E8_c122_480488.htm 当律师的条件或原

则千条万条，但有一条最紧要，要有正义感，否则，他（她

）就不配当律师。什么是正义感，怎样做才算有正义感，不

同的律师或许有这样或那样不同的理解和回答，也有一条最

紧要，起码不能一钱障目，不见良知。否则，这样的律师不

是好律师，也可以说是危险的律师。 我们并没有泛泛地反对

律师“爱财”，但我们强调应取之“有道”，不应谋取“道

”外之财。 对他人之间发生的诉讼，虽为律师，如果没有当

事人的委托，他（她）便无任何权利。如果一直没有人委托

，他（她）就得一直这样闲下去。如果他（她）老是这样闲

下去，有一天他（她）会发现，他（她）的生存就成了问题

。律师要衣、食、住、行，要养老育小，要向律协交会费，

要向律所交管理费，甚至要向执法人员交“好处费”。当然

，因为他（她）一直无案可办，此项费用就暂免了。而做为

“社会人”的律师，在他（她）成为执业律师的那天起，他

（她）就辞去了原来的公职，律所一般又不向律师发放固定

工资，律师的收入完全来源于他（她）所承办案件的律师费

的提成。为了生计，他（她）就坐不住了，形势迫人，形势

逼人哪！长此以往，家中无米下锅，眼看就揭不开锅了，怎

么办？ 重压之下必有勇夫！毕竟身为律师，去偷去抢尚不至

于，去坑、去蒙、去拐、去骗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最容易发

生了。事实上，以律师之身亲力亲为坑蒙拐骗之事者，有否

？有！多否？不多！海南省司法厅在2002年律师队伍的清理



整顿中，就因此开除了几名律师，其中有一人至今在逃，也

有人被停止执业了一段时间。坑蒙拐骗的害群之马毕竟是少

数，但有相当一部分是严重的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违

纪、违法和犯罪之间，有时是一念之差，一线之差，老是游

走于违法、违纪甚至犯罪的边缘，您说，这样的律师，他（

她）不危险吗？ 对他人之间发生的诉讼，一旦有当事人委托

之后，律师便取得了与当事人一样的权利，特别是在当事人

特别授权的时候。此时，本做为案外人的律师，因取得了当

事人的授权，便从此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有些律师就开

始飘飘然了，恰如某些号称人民公仆的贪官污吏在取得了人

民给予的权利之后的所作所为。取得人民给予的权利之后的

公仆，大部分尚能廉政爱民，主流还是好的。律师也是如此

，但不乏前述的极少数为非作歹之徒。当事人的委托，成了

某些心存非份之想的无良律师日后谋取“道”外之财的前提

、资本，否则，他（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发生在当事人之

间的热火朝天的诉讼！ 都说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孰不知谋

取“道”外之财的律师也有这样的“本事”。诉讼进入关键

时候，他（她）的“本事”就渐渐地大了起来，他（她）不

失时机地向跟委托人或明或暗地提出了增加律师费的要求。

当初不是说好了，律师费就那么多吗？怎么现在又⋯⋯委托

人暗暗叫苦不迭，只怪自己瞎了眼，请了这样的无良律师。

但悔之晚矣，谁让自己当初不慎引狼入室？！为了自己的诉

讼利益，有的委托人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心不甘情不愿地但

又不能不笑脸捧上了“道”外之财。而对那些不识时务的委

托人，律师则不再知迷不误了，而是转而把眼光投向了委托

人的对立面。当他（她）转向的那一刻，哇噻，他（她）惊



奇地发现，委托人的对立面此时竟然正在向自己暗送秋波，

“触电”的感觉真来劲！一个投桃送李，一个正中下怀，一

桩肮脏的交易，就这样可耻的在阳光底下达成了。 收人钱财

，就得替人销灾，这是天经地义的！无良法官如此，无良律

师也如此！什么法律呀，良知呀，都统统给我见鬼去吧！“

道”外之财真历害，立刻上演川剧大变脸。还算有“良知”

，他（她）并不立刻把事做绝，还是先“仁至义尽”，尽管

收取了别人的“道”外之财。他（她）还是尽量先做他（她

）的委托人的“工作”，不管是拍着胸脯还是指天发誓，一

定要达到使他（她）的委托人相信调解是目前形势下官司所

面临的不二法门的目的。快进门吧，要过了这个村，可就没

有那个店儿了！处在热锅上的蚂蚁般的当事人，那经得自己

人的一番“好言相劝”？！罢罢罢，签了吧！委托人的字一

签下，无良律师的心也就放下了，他（她）躲在暗处窃喜！

因为这笔无耻的交易因委托人的和解而软着陆了，此时的他

（她）彻底吃定了原告与被告。正如律师并非全部无良一样

，委托人也不尽是傻瓜，甚至有些委托人本身就懂法，不懂

法的也知道向懂法的朋友请教。无良律师苦口婆心的把戏，

委托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委托人并不动声色，他（她

）不得不在与对方当事人纠缠诉讼的同时，还不得不巧妙的

和他（她）花钱甚至是花大价钱聘请的自己人??律师周旋着

。但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我就是咬定不调解不放

松，怎一个苦字了得！到了这个的时候，无良律师便会使出

他（她）们的看家“本事”，将委托人的诉讼利益铤而走险

地出卖给委托人的对立面。这还不算，他（她）还要倒打一

耙，把败诉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他（她）的委托人，因此，



他反而理直气壮地教训起他（她）的委托人了：谁让你不按

我说的做，照我说的做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吗？！ 川剧变脸毕

竟是在舞台上演戏，而这些无良律师们在庄严的法庭内外，

以律师的身份，以法律的名义，不断地前赴后继地在上演着

一幕又一幕形形色色的变脸，您说，他（她）还不危险吗？ 

无良律师的变脸，首先出卖的是信任，委托人的信任；随后

出卖的是良知，自己的良知，如果他（她）还有良知的话！

他（她）竞拿当事人的信任换钱花！在骗子的眼中，如果世

间万事可骗的话，对无良律师来讲，唯有委托人的信任不可

骗。你骗了委托人，委托人就不信任你了，也就不委托你了

。都没有人委托你了，你还骗谁呀？不为别人，总得为自己

着想吧？！既然你不是那样在乎自己口袋里的钱！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